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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唯当所有参与者和相关者建立起长期的合作意愿，以及有共同价值导向的合

作能力，经济行为的全球化才会导向普遍、持久的繁荣并惠及所有民众和国民经

济。这是世界金融与商品市场危机带给我们的根本教训之一。 

    唯当对合法利益与社会福利的谋求置于普遍接受为公平正义的全球性伦理

框架之下，所有参与者和相关者的合作才能可靠地实现。此种对于经济行为和决

策的总体性规范或曰经济伦理精神的共识，迄今尚处于起步阶段。 

    因此世界经济伦理即是对于合法、正当、公平的共有基本观念，建基于自古

以来为一切文化所共享、并在共同实践经验中得到验证的道德原则与价值标准。 

无论作为企业家、投资人、债权人、雇员、消费者还是世界各国的不同利益

群体，我们每一个人都与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共同承担着创制和实施这一世界经

济伦理的基本责任。 

 

    基于上述原因，签署者支持如下宣言： 

 

世界经济伦理宣言 

 

本宣言作为世界宗教议会《世界伦理宣言》（芝加哥，1993 年）的后继成果，

申明了全球经济的基本原则与价值观念。“ 一切具有伦理信念的人士，无论其有

无宗教背景，都会认同宣言所表述的原则。”签署者承诺，以宣言的文字和精神

引导自身的日常经济决策、事务及行为并在生活中遵循之。本世界经济伦理宣言

认真对待市场与竞争法规，而为之奠定伦理基础，以达成共同的福祉。恰是世界

经济危机的经历凸显了世界普适伦理原则与道德标准的紧迫性，此伦理准则能够

并且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实现。 

 

I. 人道的原则  

 

伦理参照系：“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应成为共同积极致力于尊重、保护和实现

人权的障碍。每一个人，不论其年龄、性别、种族、肤色、生理或心理能力、语



言、宗教、政治观点、民族或社会背景如何，都拥有不可让渡和不可侵犯的尊严。

因此一切个体以及国家均有义务保证，尊重并有力的保护此尊严。同样在经济、

政治与大众传媒领域，在研究机构和工业集团之中，人类永远应当是权利的主体，

应当是目的而绝非手段，绝非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对象。” 

    一种值得追求的世界经济伦理，其基本原则是人道。人道应成为经济行为的

伦理准则，在如下条则中细化为价值前设与价值方向，以使经济活动助益于公共

福祉。 

 

第一条 

伦理的宗旨与可持续经济活动的社会前提，在于为人类基本需求的长期满足

创造条件，并有尊严的生活。因此，经济抉择应以尊重人性为最高信条，推动个

体才智与能力的培养和成长，此为个人发展与共同福祉之必需。 

 

第二条 

只有在尊重个体的文化中，人道才得以生长。无论上司、雇员、商业伙伴、

顾客或其他利益相关者，所有人的尊严和自尊均不可侵犯。此尊严与自尊不得  

在个人行为或有失体面的商业及工作环境中被忽视。剥削、对依附关系的利用、

对人的肆意歧视均与人道原则相悖离。 

 

第三条 

惩恶扬善作为道德法则，亦为经济决策与行为所必须遵循的人类义务。追求

个人利益固然合法，然而刻意用不道德的方式损害伙伴以利己，是与互惠的可持

续经济活动相抵牾的。 

第四条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数千年来为所有宗教传统和人文传统所熟稔

的互惠性的金科玉律，要求所有相关者的相互责任、团结、公平、宽容和尊重。

此种态度或美德是世界经济伦理的基石。符合黄金法则的公平竞争与合作互利，

是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准则。 

 

II. 全球经济的基本价值  

 

    以下全球经济基本价值进一步阐明了人道的基本原则，并为实际经济生活中

的决策、行为和举止提供了建议。 

 



基本价值：非暴力和尊重生命 

 

伦理参照系：“在伟大宗教与伦理传统的精神中，作真正的人意味着：无论

在私人或公众生活中都要充满关怀、乐于助人。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种族及

每个宗教均应彼此宽容和尊重，互示敬意。少数者——无论其为种族、族裔或是

宗教层面的——均需要多数者的保护与扶助。” 

 

第五条 

任何人均对尊重生命及其成长负有义务。对人类生命的尊重，是尤为高贵的

善。拒绝为达到经济目的而采取任何形式的暴力手段。奴隶劳动、强迫劳动、童

工、体罚，以及其他违反国际公认之劳动法的形式，均必须遏制和缔除。一切经

济主体必须首先在其组织内部确保对人权的保护。此后，他们还须在尽力所及的

范围内，促成合作伙伴或其他团体的人权不受侵犯，更不得由此而获利。 

避免恶劣工作条件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在一个非暴力与以人为重的文化里，

符合技术标准的操作安全、生产安全、产品无害于人的健康是基本要求。 

 

第六条 

通过所有人对经济生活的参与，人类与自然环境达成持久的交往，这是经济

活动的更高价值。须采用节能处理和环保技术，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减至最低

程度。可持续的、最好是可再生的能源，清洁的水，以及未受污染的空气，是基

本生存的必需条件，人人均有绝对的权利享用。 

 

基本价值：公正与团结 

 

参照伦理系：“在伟大宗教与伦理传统的精神中，作真正的人意味着：不可

滥用政治和经济权力以肆无忌惮地争夺控制权，而应使其服务于人类。个人利益

和竞争应有助于所有参与者的能力成长和社会福利。因此，应该营造互相尊重、

合理的利益协商、积极调解与体谅的氛围。” 

 

第七条 

法制和公正互为前提。责任、诚实、透明、公平是经济生活的基本价值，表

现为守法意识和正直。任何经济主体均有义务遵守通行的国家和国际法律。凡国

家法规的制定或执行存在漏洞的，经济主体应以自律自制补救之，绝不允许借此

牟利。 



 

第八条 

盈利是竞争力的前提，也是企业生存和担负社会和文化责任的前提。但腐败

同时有害于经济和公众，因其系统地导致资源的分配不当和浪费。 

制止和消除一切腐败及其他不正当行为，如收受贿赂、垄断协议、专利侵权、

商业间谍，需要预防的责任心，这是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责任。 

 

第九条 

消除全球所有国家内的饥饿、无知、贫困和生存机会的不平等，是旨在创建

的机会均等、分配公正、团结的社会和经济秩序的主要目标。自助与他助，自主

与团结，公与私为一体之两面。这首先具体表现为商业领域的私人和公共投资，

也体现在个人和公众积极创设服务于所有人的教育机构和社会保障体系上。所有

这些努力的根本目的是人类发展，使每个人的能力和资源得以提升，从而能够享

有自立和有尊严的生活。 

 

基本价值：诚实与宽容 

 

参照伦理系：“在伟大的道德和宗教传统中，作真正的人意味着：不可混淆

自由与肆意、多元与冷漠，而应努力追寻真理；不可欺骗、伪饰、投机地生活，

而应在人与人的日常交往中培养正直和真诚的精神。” 

 

第十条 

没有诚实、坦诚、信赖的价值，就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和促进福利的经济关

系的繁荣。这些价值是人际交往中建立信任，以及经济竞争的先决条件，此外，

也是保护隐私、个人或职业机密诸权利的必要条件。 

 

第十一条 

文化和政治信念的多样性，以及个体才华与团体能力的多样化是全球繁荣的

潜在根源。互惠合作的前提为接受共同的价值和准则，相互学习和宽容彼此的差

异。任何基于性别、种族、国籍、信仰的偏见都有违世界经济伦理准则。不得容

忍非人道与损害人权的行为。 

 

基本价值：彼此尊重与合作 

 



参照伦理系：在伟大的道德和宗教传统中，作真正的人意味着：互相尊重、理解

和伙伴关系，而不是家长式的统治和贬低。这种支配和贬低是暴力的表现，并时

常导致暴力对抗。每个人不仅拥有不可侵犯的尊严与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对行

为承担不可推诿的责任。 

 

第十二条 

参与者尤其是两性之间的互相尊重与伙伴关系，既是经济合作的前提，也是

其结果。这种尊重与合作基于对他人的尊重，公平，诚意，无论其为公司经理、

职员、客户或其他利益方。面对经济活动意外的消极后果，即所有人卷入的共同

困境，尊重与合作是承认并一起努力化解困境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第十三条 

伙伴关系也体现在生活中的参与、经济决策与获利的能力上。这根据各经济

区域的文化因素和政治体制环境而有所变化。然而，有权结成联盟，并富于责任

感地代表集体利益是一切领域公认的最低标准。 

 

结语 

 

一切经济主体均应尊重经济生活中通行的国际行为规范，应该维护并在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协助其实现。其基础正是联合国(UN) 于 1948 年公布、现在为全

球所公认的人权及人类责任。其他跨国机构认可的国际准则，如联合国《全球契

约》（„Global Compact“），国际劳工组织(ILO)《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

宣言》（„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里约

环境与发展宣言》（„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和联

合国《反腐败公约》（„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以上仅举数例，均

与世界经济伦理宣言所坚持的要求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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